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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花師教育學院主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1年 5月 21（星期一）上午 9：30 

會議地點：花師教育學院大樓三樓 A309會議室 

主    席：張代理院長德勝           紀錄:陳慧鳳 

    壹、報告案 

一、恭賀！德勝老師榮任本院院長。 

二、6/9（六）畢業典禮學院撥穗活動規劃如下表,請各系配合辦理。 

～～花師教育學院畢業典禮撥穗流程～～ 

    撥穗時間:101/6/9(六)13:10~15:30  

撥穗地點:花師教育學院正門入口大廳 

撥穗班別及順序 

集合教室 

(畢業生及家長

休息地點) 

通知 

整隊時間 
撥穗時間 備註 

碩士畢業生：邀請院長撥穗 1.各系學代會服務同學

於集合教室發放汽球,

請畢業學長姐利用時

間寫上願望 

2.撥穗時,交給服務人

員,撥完穗交還 

3.撥穗完,全班至攝影

區(中庭)集合拍照, 

施放祝福汽球 

特教碩(5) A205 13:15 13:20~13:25 

幼教碩(35) 

幼碩專 
A109 13:20 13:25~13:35 

體育碩(13) 

體教碩(14) 
B112 13:30 13:35~13:45 

教行碩(5) 

教行教碩(23) 
B124 13:40 13:45~13:55 

課-教碩(16) 

課-教育碩專 

課-多元教碩(5) 

課-科教碩(5) 

B129 13:50 13:55~14:20 

學士班：邀請系主任撥穗 

特教系(40) A104、A106 14:25 14:30~14:40 

幼教系(41) A109 14:35 14:40~14:50 

體育系(37) 

體育夜體(10) B117 14:45 14:50~15:05 

教行系(35) B124 15:00 15:05~15:15 

課程系(36) B108 15:10 15:15~15:25 

二、為營造友善校園環境，體育系已協助於各樓層廁所外裝置抽取式衛生紙匣，請鄰近

單位就近支援負責供應衛生紙。 

三、為傳承與開創花師教育精神，院區新大樓沿用美崙校區各樓樓名，定名為 A棟：敬

業樓、B棟：樂群樓、C棟：勵志樓 、D棟：篤行樓、中庭：蕙心小館 。 

四、研發處審核「校內研究計畫及科研產學輔助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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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6月 20日（三）中午舉辦全院系老師與助理座談，並表揚本學年度傑出教師與介紹

新進教師，地點：D120教室。 

六、系所及師培評鑑說明 

1. 為提升課程教學品質，落實課程規畫與評鑑，本院系實施課程外審作業，請各系

提送校外審委員名單、課規、課程地圖、研發處-教師基本資料表，由學院送校外審，

原則送 2位校外審，每位審查委員 2000元。 

2.11/16辦理第一次本院聯合系所自評，由各系自聘外評委員，每位委員參照東華 97

年系所評鑑，核給審查委員 4000元與旅運費。 

以上評鑑所需費用，由各系業務費內自行支應。 

3.評鑑受評資料準備以班為單位，系所與師培評鑑均需備齊資料。 

4.各系請提供評鑑種子教師名單。 

七、案例教學計畫，預訂於明年五月組團至福建師範大學進行交流。 

  壹、討論議案 

【第一案】                

案由：通識社會領域核心課程「性別與教育」（3學分）納入本院各系修讀科目案，請 討

論。 

說明：「性別與教育」課程對教育學院學生非常重要，院基礎學程規劃「教育經典研

讀Ⅰ」、「教育經典研讀Ⅱ」、「教育哲學」、「特殊教育導論」等 4

科可折抵通識 9學分，即滿足本院學生修讀通識課程社會科學領域之規定，致

本院極少學生修讀該科。請研議是否將「性別與教育」調整納入院基礎必修科

目。 

方案一：「特殊教育導論」改列「國小教學學程」。 

方案二：刪除「教育經典研讀Ⅱ」改為「性別教育」，同時可折抵通識學分。 

決議：1.「教育經典研讀 I.II」建議改為「教育經典研讀」（2學分），會後參詢經典

召集教師：林偉信老師提供意見。 

      2.「多元文化教育」提列院核心必修科目。 

      3.提院課程委員會討論。  

 

【第二案】             

案由：遴薦本院應屆畢業生4名「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及志工服務表現優異」表揚案，請  討

論。 

說明：一、依據學務處通知辦理 

二、本院各系推薦表揚畢業生名單：  

項次 姓名 系所 學號 

1 李彥瑤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49788010 

2 腰瑋琳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49788017 

3 劉文浩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49787044 

4 鍾文琳 幼兒教育學系 49785010 

5 葉育婷 特殊教育學系 49786002 

6 林璟棠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49789011 

決議：建請學務處同意以系為單位，每系 1名提送名額。若無法增額，未獲表揚同學，

另由學院表揚致頒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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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本院獎學金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請  討論。 

說明: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獎學金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 

第一條 為獎勵本院優秀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鼓勵勤學向上精神，及促進本院學生

學術研究風氣，獎助優秀研究論文發表，特設立「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

學院獎學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本院各系系主任或推選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之教師一人，院長得視需要邀聘若干委員組成之。委員任期兩年，連選得

連任。委員會之召集人由委員互選。 

第三條 工作執掌： 

一、 學生獎學金辦法之訂定及解釋事項。 

二、 獎學金之籌募事項。 

三、 獎學金申請案件之審議與分配事項。 

四、 審議改進獎學金之辦理方式。 

五、 就與獎學金相關事務做成決議，送院長核定。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需有應出

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始得開議，另需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含）

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組織章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執行，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本院五年修讀學碩學位實施細則（草案），請  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及管院實施細則草案，研訂之。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實施細則（草案）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提前修讀本院各系碩士班、課程，以期達到精深學

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並依據本校「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及

相關規定訂定本細則。 

第二條 本院各碩士班得招收本校大學部在校學生為碩士班準研究生（以下簡稱準研究

生）。本校大學部學生（含轉學生）修業滿五學期，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得

於第六學期公告申請期間內，向本院各系碩士班提出申請成為準研究生。 

一、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排名前50%。 

二、已修畢花師教育學院任何一個學程（含院基礎學程，院跨領域學程，系核

心學程，及系專業學程）。 

三、各系認可之他院（系）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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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名額為每碩士班最多5名。 

第三條 申請者需繳交申請書，歷年成績單、前五學期名次證明、研究計畫書及各項有

利審查之資料。甄選標準含歷年學業成績佔50 %、資料審查佔50%。 

第四條 各系遴選三名（含）以上教師組成碩士準研究生甄選委員會。 

第五條 準研究生需依各系相關規定選修碩士班課程，所有選修課程免繳學分費。 

第六條 準研究生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碩士班入學甄試或考

試。通過甄試或考試者，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之資格，其報到、註冊及保

留入學資格等事宜比照碩士班招生錄取新生相關規定辦理，入學後之修業規

定，悉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規章辦理。 

第七條 準研究生提出碩士班抵免學分申請之科目，其修習之成績需達B- 以上，得全數

認抵免，不受二分之一的限制；惟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

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準研究生所修碩士班課程成績，得列入學期成

績平均。另該生在碩士班就讀之修業年限至少為一年。 

第八條 學生必須符合原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學士學位與提前修讀之碩士班碩士學位相

關規定，方能發給學、碩士學位證書。依大學法及相關規定，大學生得於三年

畢業，碩士生得於一年畢業。 

第九條 準研究生就讀大四期間學雜費減半，惟需先繳交全額學雜費，俟通過本校碩士

班入學甄試或考試後，就讀碩一時申請退費；碩士生成績優異者得另依本校優

秀學生留校升學獎勵辦法申請五萬元獎學金。 

第十條 本細則經院主管會議通過後，送請教務會議核備；修正時亦同。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準研究生申請書 

__________學年度第_________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聯絡電話 電話：                     行動電話： 

所屬學系及 

修業資訊 

            學院               學系 

前五個學期 GPA：                   

學業成績名次：                     

已修畢學程：   1.                  

2.                  

3.                  

擬申請修讀 

碩士班別 
                系_________________（班，所，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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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條件 

（請勾選） 

□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排名前50%。 

□已修畢管理學院任何一個學程（含院基礎學程，院跨領域學程，系核心學

程，及系專業學程）。 

修畢學程：                  

□各系認可之他院（系）學程。 

修畢學程：                  

擬修讀碩士 

班審查結果 

□同意 

□不同意 

主管核章處 

 

附   註 

一、大學部學生（含轉學生）得於第六學期公告申請期間內，向各系

（所）提出申請先修碩士班課程。其錄取名額、甄選標準及甄選

程序，依照各系（所）連續修讀碩士辦法辦理，經該系（所）審

查小組審核通過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登錄。 

二、辦理程序：學生填妥本表格各項資料→送交系（所）辦公室→經

擬修讀系 (所)審查通過→系（所）將核准清冊送交教務處備查（本

申請書留存系（所）辦）。 

三、準研究生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碩士班

入學甄試或考試，通過甄試或考試者，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

之資格，其報到、註冊及保留入學資格等事宜比照碩士班招生錄

取新生相關規定辦理，入學後之修業規定，悉依各系、所、學位

學程規章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本院預算經費審議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請  討論。 

說明：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預算經費審議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 

第一條 本院為合理有效運用經費，以提升資源使用績效，特設立「國立東華大學花

師教育學院預算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至少七人，由院長邀聘組成之，委員任期兩年得連任。委員會

之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產生。 

第三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經費分配辦法訂定及修訂。 

二、 各系所經費申請案件之審議、評估與分配。 

三、 每年度經費分配是否有效運用之事後稽核及檢討。 

四、 與經費相關事務做成決議送院長核定後，並於院務會議報告。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開會時須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始

得開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組織章程經院主管會議通過陳院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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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訂第二條條文：「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本院各系系主任或推選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一人，院長得視需要邀聘若干委員組成之。…」，餘照案通

過。 

 

【第六案】           

案由：本院提報 101年度 8-12月經費申請案，請  討論。 

說明：依據教務處電郵通知,下半年全院系經費申請案應於 6/5前提送: 

      ☆本院編列參考經費:資本門$7,842,700元；經常門＄1,612,700元 

方案一：參據上半年系所分配比例,提供各單位提送經費參考  

 

經常門($1,612,700) 分配經費 資本門($7,842,700) 分配經費

學院 500,000                   院及中心 2,000,000                     

課程系(1) 300,000                   課程系(1) 1,000,000                     

教行系(1) 200,000                   教行系(1) 800,000                        

幼教系(1) 200,000                   幼教系(1) 800,000                        

體育系(3) 250,000                   體育系(3) 1,000,000                     

特教系(3) 250,000                   特教系(3) 1,000,000                     

合計 1,700,000                6,600,000                     
 

方案二:各系自行提出,全院總和上限以教務處提供分配款為基準。 

決議：請依方案一分配額度提送編列申請。 

 

【第七案】     

案由：本院提報 102-104年度「院系發展計畫書」及經費申請案，請  討論。 

說明：※教育學院年度預算編列可支配參考總值(教務處依據系所師生比及學分費收入計算) 

學院 資本門(設備費) 經常門(業務費) 

教育學院(元/年) ＄15,951,200  ＄4,300,600  

資本門 100年分配款 經常門 100年分配款

15,951,200                        15,850,000              4,300,600        4,244,000                     

院(含圖書資料庫) 7,850,000                院及中心 1,144,000                     

課程系(1) 2,600,000                課程系(1) 1,000,000                     

教行系(1) 900,000                   教行系(1) 450,000                        

幼教系(1) 900,000                   幼教系(1) 450,000                        

體育系(3) 1,800,000                體育系(3) 600,000                        

特教系(3) 1,800,000                特教系(3) 600,000                         

決議：一、教行系 102-104發展計畫書，轉寄供各系參考。 

      二、各單位資本門及經常門請參據分配款編列，提下次院主管會（6/4）討論。 

    參、臨時動議：學院四樓 A區及 B區召商加設圍牆欄杆，防範校園安全。 

   肆、散會：12時 10分。  


